
業 力 

◆ 原著：k. Sri Dhammananda 
◆ 譯者：釋印海 張大卿 
 
 
業力不是具有人格性，它是根據我們行為運作的自然法則，這種法則本身沒有立

法者。業力自行運作，不受外在的獨立主宰者干預。 

 

業力用最簡單的話說就是：「善有善報，惡有惡報，不是不報，日子未到。」用

農作收成的話說，業力可解釋成：假使你播下好的種子，你將會有好的收成，假

使你播下壞的種子，你將得到不好的收穫。 
 
用科學的話說：業力是因果律，每一個原因就有一種結果。另外也可稱為道德因

果律，道德因果律應驗在道德領域中，正如物理領域裡的運動律一樣。 
 
《法句經》中對業的解釋是，心是善、惡業的主導者，假使你的語言和行為基於

善或惡的發心，則愉快或痛苦（不愉快）將跟隨你，如同牛車跟隨牛蹄，如影隨

形般永不離開。 
 
業力就是一種行動，生命體中有一種動力，名叫本能傾向或意識等等，這種固有

的習性推動每一種意識，包括推動心理和生理，這一動起來即成行為，這種行為

的重複就是習慣，此習慣變成他的個性，在佛教中，這種過程稱它為業力。 
 
就「業」的終極意義來說，它是有善有惡的，可以是心智活動，也可以是意志作

用。佛說：「業是意志力。」如此說來，業是一種過程而不是一種實體，它也是

一種行為、能力和力量了。有人解釋這種力量為「行為影響力」，這是我們自作

自受。人所經驗到的苦樂都是他自己的身、口、意活動的結果。成功、失敗、愉

快、憂愁，都是由我們身、口、意的造作而來。 
 
業力是根據我們行為運轉的，不具人格性的自然法則，這種法則本身沒有立法

者，業自行運轉，不受外在的獨立主宰干預。因為沒有背後指定和管理賞罰的執

法人，佛教徒不用依賴對一些至高無上的力量來祈禱影響業果。依照佛陀說，業

力既不是前世命運注定，也不是一種我們必須無助地交出自己的神祕給不可知的

力量去決定。 
 
佛教徒相信人是種什麼因，就收什麼果；我們現在所得的是我們過去所做的，我

們將來所得的，是我們現在所做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來世果，



今生作者是。）換句話說，人的過去和現在交互影響，人的現在不完全等於他的

過去，人的未來也不完全等於他的現在，因為過去和現在之間，現在和未來之間，

一直都在變化流轉，業力不是完全的絕對論，佛陀曾指出，如果每件事已經注定，

那就無從有自由意志和道德精神生活了，我們也將只是我們過去的奴隸。在另外

一方面，假使每一件事都沒有決定性，那我們將無從培育道德和精神的增長。所

以佛陀是既非全然的宿命論也非全然的不決定論者。 
 
在《增支部經》中說到有關對業力問題的誤解或不理智的觀點，而建議智者要研

究和放棄以下的觀點：（一）相信一切事務是過去生中所造的結果。（二）相信一

切的結果是由超越主宰者所創造。（三）相信諸法生起是無因無果。假使一個人

所以成為謀殺犯、盜賊或姦淫，是由於過去的行為，或者是由超越的主宰者所造

成，或者只是偶然的發生。那麼，這個人就不必負責他的惡行了。 
 
另外還有一種對業的錯誤觀念，以為業是只運轉於某些有特定信仰的人。事實

上，人的未來命運一點也不受他所選擇的特殊宗教所左右。不管他的宗教是什

麼，人的命運完全由他的行為、語言和意業決定，這與他所信的宗教不相干，只

要他做善（行）業和過一種沒有污濁的生活，他的來生決定會生到快樂的世界。

假使他犯了惡行（業）或心中囤積邪惡的思念，他決定會出生到惡趣中過那悲慘

的生活。所以，佛教徒不認為只有那些以祝禱為宗教的人可以在死後上升天堂。

不管他的信仰是什麼，只有人心能決定他的今生和來生的命運。業力的重點不在

死後的正義。佛陀沒有隱密的自私動機，他沒有教我們以他所承諾的來生虛無飄

渺的幸福為業力定律去保護富人或去撫慰窮人。 
 
佛教徒相信業力說明了人類的不平等現象。這些不平等現象不但是由於遺傳、環

境和自然，同時也是業力或者我們自己行為的結果。然而，我們必須了解業力是

決定我們一生成敗要素之一。 
 
因為業力是一種看不見的力量，我們不能用我們的肉服去看見它在作用，了解業

力如何工作，我們可以種子為例：業力的結果潛藏在潛意識中，如同葉、花、果

實和樹幹是孕含在樹的種子中。在良好的因緣條件之下，諸如水分、陽光，業的

果實將會產生樹、葉，枝幹，將會從它的很小的種子中發芽茁壯。 
 
業的作用也可以比喻成銀行的帳戶，一個人在今生中有德行、慈悲、仁愛，他就

增加了他的善業。然而，他必須補進他的存款，否則有出無進的，有一天他的帳

戶存款用盡了，他將會破產的。那麼他能歸咎誰造成他的悲慘環境呢？他既不能

責難他人，也不能抱怨命運，他必須自己負責一切。如此一個好的佛教徒決不是

一個逃避者，他必須面對生活，無法逃脫。業的力量不是不作為就能擺脫，有活

力的去做善行是和個人幸福密不可分的，逃避主義是弱者的做法；可是逃避者終



究不能逃掉業力律的牽絆。 
 
《法句經》中，佛陀說：「沒有地方可以隱藏而逃掉業果。」 
 
理解業力定律，就會了解到我們要負責自己的快樂和悲哀。我們是我們業力的建

築師。佛教徒相信人有每一種可能可以去塑造他們自己的業力來影響他自己生命

的方向。另一方面，人既不光是自己行為的囚犯，也不是他業力的奴隸，人也不

僅僅是機械，自動地放出本有的力量為主人做事。人也不只是自然的產品，人具

有強力的能力去控制業力，他的心更強大於他的業力，所以業力律能為他服務。

人不必為了臣服於他的業力而放棄他的希望和努力，他可以累積功德來抵消那些

惡業，他也可以做更多的善法功德淨化他的內心，而不必單以祈求、禮拜，或者

實行宗教儀式來消業果。所以，人能為自己贏得寬恕，只要他以智慧去過那崇高

的生活。 
 
人必須運用後天的賦與來促成他的理想。命運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雖然這並

非我們當初自覺的選擇，但卻能追溯到我們過去的業力，現在我們隨意作為，照

我們已有的因緣做下去，我們可能有得有失。 
 
有什麼行為就有什麼結果，這對任何人都是無差別的，每一種行為都有其業果

的。每一種業都不帶任何有目的的意圖，也不能構成為決定性或不決定性的行

為。此所以佛陀解釋業力如同意志活動的理由。也就是說，無論是善或惡的行為，

如果我們所做下的善惡是沒有任何目的之意圖之下所做，則未必能強而有力的帶

到來生。然而，如果其本質屬於愚癡，則不能免除其業報，連小孩和無知的成人

都可能犯下惡業，只要他們的行為是有意去損害，他們就不能逃脫業報，例如小

孩接觸一個火燒的鐵棒，那熱度不可能沒有燙傷小孩的手指，業力的作用正是同

樣的情形，業力是不偏差的，如同地心引力一樣。 
 
鴦掘摩羅和阿育王性格徹底的轉變，說明了人的潛在力足以去控制他的業力。鴦

掘摩羅是一個馬路上的大盜，他謀害了上千的同胞，我們能以他所做的行為論斷

嗎？在他有生之年，他證得了阿羅漢果，這樣的，他超度了他過去的惡業。 
 
阿育王是印度大帝，他在戰爭中殺害了成千上萬的人而擴大了他的帝國。然而，

當戰爭勝利後，他完全的改過自新，也因而大大轉變了他一生的經歷，聞名於世

的歷史學家 H．G 衛爾斯說：「歷史上成萬的帝王，有不少人締造下了文治武功，

但其中似乎只有阿育王的名字能如明星照耀千古。」 
 
佛教徒相信人能控制他的業力，但他們並不相信任何事都是業力所致；他們並不

忽視自然界的其他力量。依照佛法，有五種過程或自然律運轉於此身心世界：1.



有關於季節性轉變的季節性的律法。2.有關胚芽和種子順序的生物學上的律法。

3.有關道德因果或者行為和結果的業力法則。4.有關電力和潮汐的物理現象。5.
有關主宰潛意識過程的心理律則。 
 
如此，業力被認為只是五種自然律之一種，解釋世界上各種多樣變化。業力常常

被環境所影響，慈善的和惡意的力量形成去反對或支持這種自我運轉律。其他也

能促成或妨礙這種業力的是：出生背景、時間或各種因緣條件，外表的俊醜壯弱

和個人努力。 
 
一個有利的出生，或不有利的出生能發展或阻礙業力的實現。舉例說，一個人出

生在一個高貴的家庭中或者是愉快的生活中，他的幸福出生會提供一個容易機會

為他的善業所運轉。即使他不聰明，也能因某種善業而出生在一個富貴之家，他

將因他的父母而被人們所尊敬。如果同樣的一個人出生的運氣較差，他將不能有

同樣的待遇了。 
 
美好的外表和不好的外表是兩種其他因素，可以妨礙或幫助業力的作用，假使具

有一些善業，一個人可以得到好的出生，但是這種出生卻被一些惡業所轉壞，那

麼他將不能充分享受到善業的利益，即使他是一個王位的繼承者，他將因身心的

殘缺而無法接受提拔到最高地位。外表美貌也是一個資產，一個長得英俊的人，

即使生在貧窮父母的家庭，也能從而獲得顯著的影響力。我們也能發現到有人從

貧寒、身分低賤的家庭背景中，崛起而獲得名聲和大眾的歡喜，如男女電影明星

或選美會當選的美女皇后。 
 
時代和環境也是影響業力作用的另外的兩種要素，當飢荒和戰亂的時代裡，所有

人們被迫於受難和在同等命運中而無例外，這種不如意的環境也可能是惡業在操

縱。在另一方面，如意的環境也可妨礙惡業的運轉。 
 
努力和才智或許是影響業力運轉中最重要因素。沒有努力，物質和精神方面都不

可能有進步。如果一個人不作努力去治療自己的疾病或解決他的困難，或勤勉奮

鬥使自己進步，那麼他的惡業將得到一個適當的因緣而產生結果。然而，假使他

能盡力克服他的困難，他的善業將會幫助他。菩薩有一次在他前生中，船遇到海

難而沉到海底，菩薩努力救自己和他的母親，另外那些人則在祈求神明把他們的

命運交給那些神祇，結果是菩薩逃出危險，而其他的人則被淹死了。 
 
如此，業力的運作透過其他的力量而有幫助或阻礙。出生美貌和醜陋，時代和個

人的努力或才智。雖然人能用某種方法很快克服業果，不過，假使他仍然停留在

生死輪迴裡，他終究不能逃出這種業果。無論何時，只要因緣一成熟，他以前克

服過的業果照樣能再影響他。這是世俗的生活的不決定性，即使佛陀或阿羅漢他



們已是在最後身了，仍然還要感召特定的業力。 
 
時間是人們體驗善惡業果的另一種因素，人們只能在現生中體驗到某些業果，但

另有些業果要等到下一生才成熟。另有某種業果要直到停止生死輪迴獲得涅槃後

才會消失。不同的主因在於當時人行為的初發心。 
 
那些不信業力的人，應該了解到這種業力不是藉由任何宗教所產生，雖然印度

教、佛教、耆那教承認和說明了這種能力的本質。這種宇宙律的存在沒有宗教之

分，所有的人違背了這種定律，不管他信什麼宗教都會受到果報。那些一生中安

住在這種定律內的人將會體驗到和平與愉快。所以這種業力律是無偏差的對待每

一個人。無論他相信或不相信，不管他有無宗教信仰，業力律則如同其他存在的

宇宙律。請記住，業力不是佛教的一種財產。 
 
假使我們了解業力，如同力量或者能的形態，那麼我們能識別它是沒有開端的。

詢問什麼是業的開始如同問電是從什麼地方開始。業也如電一樣沒有開始點，它

來自於某種因緣和合。照慣例，我們說業的出源還是意志力，但是，這是非常約

定或世俗的說法，就如同說河流之水來自山頂一樣。 
 
好像海洋波浪匯入另外一個水流，一個意識流入另一個意識，一個念頭流入另一

個念頭，這都叫做業的運作，依照佛法簡單說，每一眾生是一個生命的電源，都

在業的開關下自動運轉。 
 
業是一種能的形式，不能在飛逝的流動的意識或身體中找到。如同芒果不是含藏

在芒果樹上的任何地方，而是依靠某種特殊的因緣和合而產生，這就是業。業如

同風和火，它不是含藏在宇宙任何地方，而是在某種特定的因緣和合之下而存在。 
 
                                 ──摘自慧炬出版《佛教徒信仰的是什麼》 


